
一起票据追索纠纷案例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

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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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5_B7_E7_A5_A8_E6_c27_32102.htm 原告：上海皮革公司德

惠皮革制品厂。 被告：上海亚细亚皮具实业有限公司。 被告

上海亚细亚皮具实业有限公司(简称亚细亚)签发了一张收款

人系上海亚泰皮件厂、票面金额为20万元、汇票到期日

为1996年5月30日的商业承兑汇票(号码为ZXZV6468553)，同

时该汇票经被告亚细亚承兑，到期日无条件支付票款。上海

亚泰皮件厂收到汇票后，于同年3月8日背书后交付原告上海

皮革公司德惠皮革制品厂(简称皮革厂)，原告皮革厂遂在背

书人一栏中填写了自己的名称。同年5月30日原告皮革厂因出

借钱款又将汇票背书转让给借款方上海希伦赛勒赫和奎因皮

革化工品技术服务寄售站(简称寄售站)。同日，该寄售站持

该汇票至银行提示付款。次日，因被告亚细亚帐户内存款不

足银行拒付款而退票。为此，该寄售站将汇票退回原告皮革

厂，原告皮革厂与该寄售站之间已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为

此，原告皮革厂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皮革厂诉称：请求

法院判令被告偿付票据金额20万元，承担利息及诉讼费。 被

告亚细亚辩称：原告皮革厂取得汇票后已背书转让他人，且

本案系争汇票的前后手之间均无直接债权债务关系。为此，

原告皮革厂不具备持票人资格,无票据权利,要求驳回原告皮革

厂之诉。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亚细亚于1996年2月14日签发

的商业承兑汇票，记载完备、真实，并经其盖章承兑，属合

法有效，被告亚细亚理应承担票据的付款义务，并在票据不

获付款时承担票据的清偿责任，且不得以与持票人的前手之



间无直接债权债务关系为由对抗持票人。原告皮革厂与其后

手之间已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其依法向被告亚细亚行使追

索权，合理合法，应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第26条、第61条之规定，于1996年11月13日作出判决：被告

亚细亚应偿付原告皮革厂票载金额20万元及利息(利率按中国

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1996年5月30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生

效之日止)。 本案是一起票据追索纠纷。就本案而言，主要涉

及到票据的追索权、票据的无因性、票据承兑的法律效力等

。 一、票据的追索权 追索权是指，在汇票到期前未获承兑或

到期未获付款或有其他法定的影响汇票信用的情形出现时，

持票人在行使或者保全其票据上的权利的行为后，可以向汇

票的背书人、出票人或者其他债务人请求偿还汇票金额及其

他法定金额的权利。 追索权的行使，须同时具备票据法所规

定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实质要件包括： (一)背书连续。

背书的连续是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的必要条件。 (二)须有行

使追索权的原因事实存在。即行使到期后追索权必须有汇票

被拒绝付款的事实。形式要件是指必须作成拒绝证书以证明

其不获付款或不获承兑的事实，如承兑人或付款人出具的拒

绝证明或退票理由书。本案原告即背书人的后手上海希伦赛

勒赫和奎因皮革化工品技术服务寄售站持汇票不获付款，后

因与原告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将汇票退回原告。这样，原

告就成为该汇票的合法持有者。原告以汇票背书的连续证明

其票据权利的存在，并有上海城市信用社退票通知，故原告

可以向出票人(被告)行使追索权。 二、票据的无因性 票据乃

无因证券。所谓无因，是指票据如果具备票据法上的要件，

票据权利就成立。至于票据行为赖以发生的原因，在所不问



，即持票人享有权利只以持有票据为必要，对于持票人取得

票据原因、票据权利发生的原因均在所不问，因而持有票据

的人行使权利时无须证明其取得票据的原因。但是如果原因

关系与票据关系存在于直接当事人之间时，债务人可以用原

因关系对抗票据关系。 本案被告辩称，本案系争汇票的前后

手之间均无直接债权债务关系，为此原告不具备持票人资格

，不享有票据权利，是违背票据的无因性的。 三、票据承兑

的法律效力 (一)付款人因承兑而负付款的责任。一旦付款人

在汇票上签名承兑，即意味着付款人愿意按照汇票所载文义

承担相应的票据责任。 (二)付款人因承兑而负担票据的主债

务。付款人因承兑而成为票据的主债务人、第一债务人。其

所负担的付款债务是汇票的主债务，且具有绝对的性质。付

款人依其承兑无条件地支付票款。 本案被告签发的商业承兑

汇票，记载完备、真实，且经其盖章承兑，被告应依其承兑

无条件地支付票款。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